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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線停⾞免罰！弄懂「明確性原則」讓你不吃虧！

⽂:王⿍棫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5-02-27

案例

從A先⽣的故事說起

A先⽣的⾞停在臺北內湖的巷弄裡，因紅線停⾞被警⽅開單。但他不服，認為紅線早已褪⾊⼜斷斷續續，
根本看不清楚。雖然他提出了抗議，⾏政機關還是認定他違規屬實，於是A先⽣⼀氣之下提起⾏政訴訟，
幫⾃⼰的荷包討公道。

A先⽣的說法是：政府要罰⼈，⾄少要把標線畫清楚吧！紅線都斷斷續續，幾乎無法辨識了，誰知道哪裡
能停、哪裡不能停？罰單像這樣「突襲」，換作誰都會覺得不合理吧[1]？這下問題來了——你覺得A先⽣
有道理嗎？

註腳

本⽂

⾛在臺灣的⼤街⼩巷，違規停⾞的情景似乎已成⽇常⾵景。紅線停⾞、併排停⾞，甚⾄直接霸佔⼈⾏道，這些
⾏為往往引發交通阻塞，影響⽤路⼈。然⽽，當違規停⾞遇上紅線標⽰不清，這樣的話政府還能罰錢嗎？

⼀、來看⼤法官怎麼說

（⼀）什麼是明確性原則？

案例中A先⽣不開⼼的點在於：紅線這麼模糊，根本看不清，怎麼能拿來開罰？⾏政訴訟的過程中，他搬出了
⾏政程序法第5條，強調⾏政機關的⾏為「應明確」，⼜稱「明確性原則」[1]。不過，問題來了——畫紅線到
底要「多明確」才算過關？

針對這個問題，⼤法官在「司法院釋字第432號」中給出了⼀個標準：雖然政府的公權⼒⾏使不可能每次都具
體到毫無疑問，甚⾄有時會有點抽象，但只要這些規範的意思不難理解，被影響到的⼈能夠預測政府的要求，
事後也能透過法院檢驗要求是否合理[2]，那就算「明確」了。

   案例事實改編⾃臺灣⼠林地⽅法院111年度交字第331號判決。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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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來說，明確與否要符合「可理解、可預⾒、可審查」這三個⾯向，學說稱之為「明確三要件」[3]。

當然，⼤法官知道不可能讓每個⼈都100％搞懂政府的想法，但⾄少要讓⼤部分⼈做到三件事——看得懂、想
得到、查得清！這樣，正是「明確與否」的及格線。

（⼆）明確性原則還可以應⽤在這些地⽅

除了可以應⽤在本⽂主要討論的⾏政⾏為上，還可以應⽤在「制定法律」和「法律授權機關訂定法規命令」的
時刻。亦即，明確性原則也會要求⽴法機關制定讓⼤部分⼈看得懂、想得到內容，事後也能透過法院檢驗的法
律[4]；另外，我們也會希望⽴法機關授權⾏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之際，也要把授權的⽬的、內容和範圍講得具
體明確[5]。政府如果能遵守以上要求的，就能確保每個⼈都可以清楚知道⾃⼰哪些事不可以做、哪些可以做。

⼆、有原則就有例外

雖然強調「明確」是⾏政、⽴法機關要遵守的原則之⼀，但遇到專業問題，⼤法官有時也會例外選擇放⼿，把
認定權交給更懂的機關。這可從2003年SARS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，Severe Acute Respiratory

Syndrome）[6] 爆發中看⾒端倪。

當年，為了防堵病毒蔓延，臺北市政府援引傳染病防治法，要求和平醫院的員⼯⽴刻返院隔離。這番鐵腕措
施，也引發了箝制⼈⾝⾃由的爭議[7]。其中，有位C醫師即因未即時返院，事後遭到記過、停職、罰鍰等處
分。他在釋憲時不滿地向⼤法官表⽰：這些處分不只嚴重侵害權益，更來⾃⼀條不清不楚的規定。

原來北市府之所以下令封院，是援引傳染病防治法當作依據。該法提到：必要時，得令接觸者及疑似被傳染者
遷⼊指定處所檢查，或施⾏預防接種等「必要之處置」[8]。問題就在於：「必要之處置」是⼀個彈性很⼤的概
念，是否能涵蓋「強制隔離」的作法？就算有，被封院隔離的⼈，事前看到「必要之處置」等⽂字，是否也很
難想像有天⾃⼰會被關進去？

如此在「防疫需求」與「⼈⾝⾃由」之間的衝突，⼤法官在司法院釋字690號中，巧妙地畫出了⼀條界線：法
律雖然要明確，但當涉及⾼度專業與緊急狀況時，⽴法與⾏政機關擁有更⼤的決定空間[9]。所以，原則上公權
⼒的運作要清清楚楚；但在⾮常時期，只要確保基本⼈權不會被過度限制，就會尊重專業機關的選擇。

三、A先⽣最後會被罰嗎？

法官仔細檢視相關照⽚後，發現A先⽣停⾞的路段，紅⾊實線因為顏⾊班駁褪⾊，⼜斷斷續續，已經不像從前
那樣完整。更有趣的是，主管機關事後還重新劃設了鮮明⼜清晰的紅⾊實線，這樣的補救⾏動似乎也間接承
認，原本的標線其實並不清楚[10]。

於是法官認定，事發地的標線很難讓A先⽣理解「這裡是否能夠停⾞」，A先⽣也就無法事先預⾒這樣停⾞是
不對的、難以斟酌要不要冒著可能吃上罰單的⾵險在此停⾞；按照前⾯標準，紅線如果畫成那樣已違反⾏政⾏
為的「明確性原則」，不該讓A先⽣承擔處罰[11]。



最終，法院撤銷了A先⽣的罰單，這個結果不僅讓他鬆了⼀⼝氣，也讓我們意識到：就算是紅線這樣的⼩細
節，若不清楚，⼤家可能都會被公權⼒「突襲」，也難怪A先⽣會覺得⼼情不好！畢竟，誰希望⾃⼰在不知情
的情況下，就這樣讓⾟苦養⼤的荷包受損呢？

 

所以，法律的內容及執⾏不僅要公平，更要清楚明確。只有確保每個⼈都能清楚知道⾃⼰該怎麼做、不該做什
麼，公權⼒事後的開罰才能讓⼈服氣，法律精神才能真正被落實。

註腳
   ⾏政程序法第5條：「⾏政⾏為之內容應明確。」[1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：「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⾮僅指法律⽂義具體詳盡之體例⽽⾔，⽴法者於⽴法定
制時，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⽣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⽤於個案之妥當性，從⽴法上適當運⽤不確定法律概念
或概括條款⽽為相應之規定。有關專⾨職業⼈員⾏為準則及懲戒之⽴法使⽤抽象概念者，茍其意義⾮難以
理解，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⾒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。」

[2]

   許宗⼒（2012），〈論法律明確性之審查：從司法院⼤法官相關解釋談起〉，《國⽴臺灣⼤學法學論叢
》，第41卷第4期，⾴1691。

[3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636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基於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⼈⺠權利，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
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可能預⾒其⾏為之法律效果，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，以
保障規範⽬的之實現。……本條例第⼆條第三款規定之欺壓善良、第五款規定之品⾏惡劣、遊蕩無賴均屬
對個⼈社會危險性之描述，其所涵攝之⾏為類型過於空泛，⾮⼀般⼈⺠依其⽇常⽣活及語⾔經驗所能預⾒
，亦⾮司法審查所能確認……因此上開欺壓善良及品⾏惡劣、遊蕩無賴之規定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。
」

[4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765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按⽴法機關以法律授權⾏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之內
容、⽬的、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命令之內容並應符合⺟法授權意旨。⾄授權之明確程度，固不應拘泥於授權
條款本⾝所⽤之⽂字，惟仍須可由法律整體解釋認定，或可依其整體規定所表明之關聯意義為判斷，⾜以
推知⽴法者有意授權⾏政機關以命令為補充，始符授權明確性之要求。」

[5]

   衛⽣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n.d），《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》。[6]

   關於和平醫院封院始末，可參考國家⼈權委員會（2024），《前臺北市⽴和平醫院因SARS群聚感染封
院政策所涉⼈權侵害案專案報告》，⾴6-11。

[7]

   2002年1⽉30⽇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：「曾與傳染病病⼈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，得
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；必要時，得令遷⼊指定之處所檢查，或施⾏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。」

[8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強制隔離雖拘束⼈⾝⾃由於⼀定處所，因其乃以保護⼈⺠⽣命安全與
⾝體健康為⽬的，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，且事涉醫療及公共衛⽣專業，其明確性之審查⾃得採⼀般之標
準，⽏須如刑事處罰拘束⼈⺠⾝體⾃由之採嚴格審查標準。」

[9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地⽅庭112年度交字第1103號判決：「再查，依原告於審理中提出拍攝時間為111年1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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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明確性原則，⾏政⾏為，罰單，紅線違停

1⽉22⽇之系爭違規地點照⽚觀之(本院卷第39⾴)，可⾒該處路⾯已重新補繪紅線，⽽紅磚道上之紅線⾊
澤與路⼝轉⾓⽔泥路⾯之紅線⾊澤有明顯差異，且重新補繪之紅⾊實線線條較為歪斜，其平整度與⽔泥路
⾯上原本即存在之紅⾊實線之平整度亦有所差距，可⾒該紅磚道上之禁⽌臨時停⾞標線乃於本件舉發機關
員警開⽴舉發單之後始重新補繪。依上開客觀證據資料，⾜可推論原告於停⾞當時，系爭違規地點之禁⽌
臨時停⾞標線已有斑駁不清，且與相鄰接之禁⽌臨時停⾞標線⾊澤及清晰度有顯著差異等情形，⽽與正常
⼀般之清晰且⾊澤鮮明之『紅⾊實線』不同；……。」

   臺中⾼等⾏政法院111年度交上字第68號判決：「⾏政⾏為所規制之內容必須明確，俾使相對⼈⽴即知
悉其規制內容，該⾏政⾏為之外觀意義須⾮難以理解，且為⼀般受規範者所得事先預⾒，使受規範者得事
先斟酌違反效果，⾏政⾏為若有內容模擬兩可、甚⾄誤導情形，即⾄少構成得撤銷之事由。……如標誌、
標線、號誌之設置模糊不清或相互⽭盾，將致⼈⺠無所適從，若率爾將⾏政機關不確實之⾏政作為，歸責
於駕駛⼈，尚嫌嚴苛，亦與⽴法⽬的不合，有違反法明確性及⾏政明確性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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